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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规〔2022〕2号

永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安市
水电站清理整治电站退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有关部门，驻永安的省、三明市

属有关单位：

《永安市水电站清理整治电站退出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 6月 22

日市政府第 10次常务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永安市人民政府

2022年 6月 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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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安市水电站清理整治电站退出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省、三明市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部署，根据《福建省

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》（闽政办〔2021〕38号）、《福建省水电

站清理整治综合评估工作指南》（闽水办〔2021〕9号）和《推进全

市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明水〔2022〕24号）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打造安全、绿色、民生、和谐水电站为主要内容，坚决整治水

电站开发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突出问题，保护和修复河流生态系统，

增强绿色发展新优势。引导水电站走“社会得生态、河流得健康、百

姓得实惠、电站得效益”四位一体的发展途径，通过退出部分电站的

方式，实现结构转型升级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经依法核定评估为退出类电站、其他无法整改应退出的电站以及

鼓励装机容量在 200千瓦（含）以下的电站（以审批和备案为准），

在 2022年底依法依规退出。

三、退出程序

（一）签订合同协议

根据责任分工，乡镇、街道指导组要集中时间、集中人员，完成

对退出电站合同协议的签订，确保在 2022年 10月底前落实电站发电



— 3 —

设备设施、发电厂房等拆除、安全退出及 11月底前完成生态修复等工

作。

（二）设施设备清理

1. 乡镇、街道与退出的水电站签订退出补偿合同协议后，配合业

务指导组先行到现场对拆除前电站的现状进行确认，督促指导电站业

主按相关规范要求对设施设备进行清理。

2. 退出电站业主应自行注销电站营业执照和取水许可证，拆除发

电设施，解除上网协议并拆除相应上网输电线路。

3. 退出类电站业主应按“一站一策”方案要求进行拆除拦河坝、

引水管道、水轮机组等设施设备，拆除工作应达到水电站退出标准要

求，废件堆放不造成环境二次污染，厂房拆除后应回填机坑位，确保

不破坏环境。

（三）生态修复

按照“自然修复为主，人工修复为辅”和“不产生新的生态破坏”

的原则，对拆除后的场地进行生态修复。

1. 乡镇、街道认为应留作他用的水渠、拦河坝、引水管道等，业

主应进行生态修复后将其产权无偿移交给所在地乡镇、街道。对未拆

除的，电站业主可通过修建生态泄放设施及必要的过鱼设施、复绿等，

减轻其对流量下泄、河流阻隔、水土流失等造成的不利影响。

2. 退出电站未按合同规定时间自行拆除的，由市相关执法部门依

法依规实施拦河坝拆除、封堵取水口、生态修复等事宜，期间做好安

全措施和维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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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验收销号

严格按照《福建省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》（闽政办〔2021〕

38号）和《福建省水电站清理整治综合评估工作指南》（闽水办〔2021〕

9号）文件要求，由市水利局会同市财政局、发改局、三明市永安生

态环境局、工信局、供电公司、水电站所在乡镇、街道等单位对退出

电站进行实地核查和验收，现场复核验收合格后给予销号，出具验收

销号表，验收销号表直接作为水电站报废工作完结的认定依据。

（五）兑现补偿

电站退出补偿分为基本补偿和激励补偿。

1. 基本补偿标准：已按规定时间签订退出合同或协议并主动拆除

发电设施的，经市乡指导组验收后予以兑现补偿。停运的电站根据实

际装机容量按 500元/千瓦进行补偿；正在运行的电站根据实际装机容

量按 1200元/千瓦进行补偿（因各种原因原已征用补偿的水电站不再

重复补偿及奖励。已水毁但还存在部分应拆除房屋设施的电站按工作

量给予 1-3万元现场清理及生态修复补助）。

2. 激励奖补标准：

（1）合同（协议）签订奖励。

①2022年 7月 10日前签订退出合同或协议的，停运的电站按装

机容量每个千瓦奖励 200元，正在运行的电站按装机容量每个千瓦奖

励 400元。

②在 2022年 7月 11日-2022年 7月 31日期间签订退出合同或协

议的，停运的电站按装机容量每个千瓦奖励 150元，正在运行的电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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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装机容量每个千瓦奖励 300元。

③在 2022年 8月 1日-2022年 8月 31日期间签订退出合同或协

议的，停运的电站按装机容量每个千瓦奖励 100元，正在运行的电站

按装机容量每个千瓦奖励 200元。

④在 2022年 9月 1日以后签订退出合同或协议的，不予奖励。

（2）发电设备、设施拆除奖励。电站业主签订退出合同或协议

并主动拆除发电设备设施、发电厂房等，经市乡指导组验收后予以兑

现奖励。

①在 2022年 8月 31日前按要求主动拆除的，按装机容量每个千

瓦奖励 200元。

②在2022年9月1日—2022年9月30日期间按要求主动拆除的，

按装机容量每个千瓦奖励 100元。

③在2022年10月1日—2022年10月31日期间按要求主动拆除

的，按装机容量每个千瓦奖励 50元。

④在 2022年 11月 1日以后拆除的，不予奖励。

（3）兑现方式。

2022年10月31日前完成拆除设备设施并通过现场验收的电站按

补偿总金额的 70%发放，11月 30日前完成生态修复并通过验收的发

放剩余的 30%补偿金；如业主未在 11月 10日前启动实施生态修复工

作，则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此 30%资金转入电站属地乡镇、街道，

用于该电站生态修复工作，并于当年 12月 31日前完成。核查评估列

入整改类电站无法按“一站一策”规定时间整改到位的必须退出电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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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偿标准参照执行。

以上补助资金来源，除争取省、三明市补偿资金外，不足部分由

市级财政予以拨付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1. 成立市电站退出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温永有 市政府副市长

副组长：张 闽 市水利局局长

成 员：邱滋松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

陈许忠 市发改局局长

罗凤璇 市工信局局长

陈 云 市司法局局长

林 华 市财政局局长

陈心芳 市人社局局长

张茂祥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

梅金贵 市林业局局长

罗毅涛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

谢 青 市信访局局长

王继平 三明市永安生态环境局局长

陈聪法 市供电公司总经理

吴雅婷 小陶镇政府镇长候选人

肖志滨 曹远镇政府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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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奕榜 大湖镇政府镇长

詹佳冬 安砂镇政府镇长

朱旭辉 贡川镇政府镇长

陈启贤 西洋镇政府镇长

范福灿 洪田镇政府镇长

刘 伟 槐南镇政府镇长

钟家富 青水乡政府乡长

黄荔荔 罗坊乡政府乡长

树 彧 上坪乡政府乡长

曾治浩 燕南街道办主任

陈昌传 燕西街道办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地点设在市水利局,张闽同志兼任办公室主

任,市水利局、财政局、发改局、三明市永安生态环境局、工信局、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、供电公司分管领导为办公室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

要负责水电站退出工作的指导、监督，适时召开联席协调会,收集退出

电站的补助资金、电站拆除、生态修复、各部门履职等相关进度问题。

2. 组建业务指导组

抽调市水利局、财政局、发改局、三明市永安生态环境局、工信

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供电公司各一名干部组成退出电站业务指导组。

业务指导组职责是负责督促、指导退出的水电站机电部分拆除、电站

申请注销营业执照和取水许可证、解除上网协议等工作，同时对拒不

执行的退出电站依法依规予以拆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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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组建乡镇、街道指导组

由各相关电站所在乡镇、街道分管领导、水利工作负责人、村主

干组建乡镇、街道退出电站指导组。乡镇、街道指导组主要负责协调

退出电站的合同协议签订、督促落实电站拆除、生态修复等工作，同

时做好安全措施和维稳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协调推进

各乡镇、街道和各有关部门主动落实本辖区水电站清理整治退出

主体责任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部署安排，分解落实任务，逐级压实

责任，层层传导到位。各乡镇、街道和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方案工作

时间节点安排，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履行各自职能，加强协调联动，强

化指导监督审核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我市退出电站在 2022年 10月

底有序退出。市水利局：负责核查水电站是否符合流域综合规划情况，

水资源论证（取水许可）注销及本部门相关业务。市林业局：负责核

查水电站林地手续，是否涉及生态红线及本部门相关业务，并督促指

导整改。三明市永安生态环境局：依法查处水电站生态环境保护违法

行为，负责核查水电站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及本部门相关业务，并督促

整改。市发改局：负责核查水电站项目立项审批（核准）手续及本部

门相关业务，并督促整改。市财政局：统筹安排水电站清理整治退出

工作经费和补偿经费。市自然资源局：负责核查水电站用地手续，是

否涉及生态红线及本部门相关业务，并督促指导整改。市工信局：负

责协调和督促电网企业暂缓结算电费、办理水电站解网及本部门相关

业务。供电部门：对列入退出类水电站，电网企业按市有关部门审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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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退出电站清单和时限，实施接网解列，不再与其结算电费。各乡镇

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按属地监管的原则，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负

责督促落实，确保水电站按要求序时退出。其他各相关部门负责本部

门职能职责业务工作，确保水电站整改退出到位。市水电站退出领导

小组办公室从 2022年 7月 1日开始每半月通报一次各乡镇、街道电

站退出的进展情况。

（三）提高政治站位

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

思想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各成员单位、各部门和各电站业主，要切实提

高政治站位，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，严格按照上级有关

要求，全面有效解决我市水电站生态环境影响突出问题。各职能部门

要按照整改要求，对应部门管理职能和整改职责，对未按要求完成整

改的电站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置。

（四）强化责任落实

目前我市水电站清理整治核查评估退出类电站及整改类无法整

改必须退出电站退出的时间紧、任务重,各单位和部门必须高度重视，

逐站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人，立即启动退出程序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强

力推进，确保我市水电站清理整治核查评估退出类电站及整改类无法

整改必须退出电站在 2022年 12月底有序退出，对到期应退而未退出

的水电站，实施接网解列，不再与其结算电费。各乡镇、街道及各工

作组要严格把握水电站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“窗口期”，加强对限

期退出类水电站退出工作的推进，发现问题要立即报告领导小组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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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。

（五）加强督导问责

把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退出的目标任务和完成情况纳入全市河

湖长制年终考评，工作组定期组织召开协调会，及时掌握水电站清理

整治退出电站工作情况，协调和解决具体问题。对在整治中敷衍塞责、

弄虚作假、谎报瞒报和未按期完成退出任务的相关人员将予以严肃处

理。对被国家、省级和媒体发现、通报、曝光的情况，将根据问题发

生时间、影响范围等具体情况开展履职尽责调查和责任追究。

附件：永安市退出（含鼓励退出）水电站任务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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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永安市退出（含鼓励退出）水电站任务数

序

号

乡镇

（街道）

电站

座数

核查

评估

退出类

其中200kw以下电站数量（座）
总任务数

（含鼓励退出）
装机容量

100kw-200kw
数量（座）

装机容量100kw
及以下数量（座）

全市 240 17 49 3 30

1 安砂镇 14 2 1 1

2 曹远镇 12 2 1 2

3 大湖镇 8 1 1

4 贡川镇 13 1 1

5 上坪乡 31 7 9 2 8

6 青水乡 16 1 5 3

7 西洋镇 32 1 11 2

8 槐南镇 11 1 1

9 洪田镇 25 3 7 4

10 小陶镇 40 3 3

11 罗坊乡 23 1 8 2

12 燕西街道 6 1 1 1

13 燕南街道 9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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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6月28日印发


